
 

 

中華民國
室內設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八屆第五次 

理監事聯席會 

紀   錄 

 

 

 

 

 

 

 

 

 

時間：中華民國 1 0 4 年 4 月 2 8 日下午 4 點 

地 點 ： 台 北 市 室 內 設 計 裝 修 公 會 會 議 室 

       ( 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2 8 6 號 8 樓 ) 

會所電話：0 2 - 2 7 3 5 - 7 5 8 0 傳真 : 0 2 - 2 7 3 3 - 8 9 6 1 

本

會

議

紀

錄 

送
請
查
照
不
另
行
文 



第 8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1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 紀錄 

 

一.日     期：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8 日，下午 3 點 30 分。 

二.地    點：台北市公會會議室(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286 號 8 樓) 

三.報    到：(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四.主席致詞：1.理事長致詞 

       2.監事會召集人致詞 

   理事:應到 32人，實到 22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 

        葉博文、宋青松、陳俊明、許本上、謝錦文、楊文琳、韓雨生 

        林烱輝、鄧明勳、吳戊榮、方亮云、陳銘達、江建平、劉東澍 

        涂明哲、蔣光輝、戴源昌、洪晉鈺、黃璟達、趙東洲、王萬亭 

        林仁德、呂琇詮 

   監事:應到 10人，實到 6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 

        鄭進生、謝坤學、簡世清、簡氶佐、洪清在、任祖植 

   列席貴賓:台北市公會 戴源昌副理事長、新北市公會 鄭進生 理事長 

            台南市公會 陳俊明 理事長、高雄市公會 韓雨生 理事長 

            桃園市公會 林雨真 理事長 

            康文昌 榮譽理事長、劉正元 榮譽理事長 

   請假:顏閩寬、林佳蓉、凌健星、羅基雄、吳鳴岩、張漢儀、孫 因 

 理事會主席:葉博文        監事會主席:鄭進生        紀錄:劉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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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壹. 工作報告: 

 金創獎委員會: 

    於 3/25 辦理金創獎工程管理類現場作品評選，4/7 辦理金創獎設計類

作品決選會議，本屆金創獎得獎作品共計 33 件，己於 4 月 11 日在本

會官網及 FB 室內裝修業粉絲專頁公佈(如附件一:第 12~13 頁)。 

 專技訓練委員會: 

1. 至目前已完成二十一梯次的換証回訓講習課程，共計回訓人數為

1,933 人。其中 86 年發照到期日為 104 年 3 月 31 日，經營建署核

准設計班 79 人，施工班 82 人於 4/24 上課，取得結業証明後既可

向營建署申請換照。 

2. 行文營建署關於專技人員登記証逾期未辦理回訓講習之補救方式，

依現行管理辦法第 16、17 條規定要檢附「乙級技術士證」及上完

21 小時訓練課程，第 18 條提到 92 年 6 月 24 日修法前可免附「乙

級技術士證」，待營建署解釋。 

法規委員會: 

1. 於 103 年 10 月 3 日參加營建署召開有關用電設備、天然氣設備變

更時室內裝修竣工查駿表 E1-6 修正會議。於 103 年 11 月 19 日公

告 104 年 1 月 1 日修正實施。委員會於 12 月 10 日召開討論會決

議行文營建署暫緩施行，因用電設備變更及新增訂義不明。本會

於 103 年 12 月 18 日行文營建署暫緩施行。台電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行文本會相關申請表格，但未說明用電變更或新增之範圍。

營建署於 104 年 1 月 17 日行文經濟部提供相關作業流程及書表，

以利推動落實執行。本會於 104 年 2 月 13 日再次行文台電說明何

謂用電設備「變更或新增」定義，台電於 104 年 3 月 15 日回覆依

「電業設備及用戶工程監造範圍認定標準」及台電營業守則辦理，

即只要新增一個插座即是新增。本會於 104 年 3 月 11 日再次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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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要求召開協調會議。營建署於 104 年 4 月 7 日回覆，如附

件二，第 14~15 頁。 

2. 於 3 月 30 日召開法規委員會議，修正本會鑑定收費方式基本費由

原 3 萬修正為 5 萬元，鑑定費依工程價款 3%收取，並提下次理監

事會討論。 

室內裝修符號委員會: 

      於 2/3、3/12 召開二次標準符號參編小組會議與資訊公司共同討論符

號系統資訊化。 

   設計展專責委員會: 

      召開 4 次籌備會議，並今年新增五都設計師看板，鼓勵設計師來參

觀展覽並簽名留念。今年開幕式訂於 5/14 上午 10:30 分由吳敦義副

總統剪綵及頒發金創獎作品獎項，活動行程如附件三:第 16 頁。 

   會務發展委員會: 

1. 第 8 屆第 4 次理監事已於 104 年 1 月 27 日在台北市公會會議室

順利召開，並紀錄已寄發全體會員代表。 

2. 於 3 月 30 日召開第 8 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及評選

2016~2018 台灣室內設計大展、雜誌執行單位會議。 

  3.工作日誌:104 年 01 月至 4 月 

日期 內容 

104.01.10 參加彰化縣公會舉辦「第十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104.01.15 參加台南市公會舉辦「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4.01.15 參加桃園縣公會舉辦「「桃鼎獎」開幕茶會及展出時間 104.01.15~104.01.31」 

104.01.16 參加新竹市公會舉辦「第 10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4.01.17 參加中華空間設計學會舉辦「環境關懷-空間反思與革新學術研討會」 

104.01.22 參加建築交集會舉辦「第 21 屆理事長暨理監事交接典禮」 

104.01.23 辦理第 15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北區 104/1/23~1/25 

104.01.26 
參加財團法人成大研究所發展基金會舉辦「『建築物產品類別規則』之利害相

關者說明與諮詢會議」 

104.01.27 召開第 8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及尾牙餐敘 

104.01.28 參加台北市公會尾牙宴 

104.01.30 參加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舉辦「104 年度聯誼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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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31 參加建築物公共安檢全聯會舉辦「尾牙」 

104.01.31 辦理第 16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南 2 區 104/1/31~2/28 

104.02.02 
參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一組舉辦「召開土木工程及建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104.02.02 召開室內設計大展第三次籌備會議 

104.02.03 召開標準符號委員會第一次參編小組 

104.02.06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舉辦「建築物通用設計推動小組--訂定設計手冊分組第 2 次

會議」 

104.02.06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舉辦「新任署長 許文龍交接典禮」 

104.02.06 辦理第 17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北區 104/2/6~2/8 

104.02.09 辦理第 18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北區 104/2/9~2/11 

104.02.22 召開設計展通用設計會議 

104.03.04 
參加內政部建研所舉辦「創新低碳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綱要計畫(草案)自評會

議」 

104.03.04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4 年度坡地設區防災推廣、建築物防火安全推

廣兩項補助案期初審查會議」 

104.03.06 參加高雄市公會舉辦「第十二屆第一次代表大會」 

104.03.06 辦理第 19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中區 104/3/6~3/8 

104.03.07 辦理回訓講習謝師宴 

104.03.12 參加廚具公會全聯會舉辦「召開本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104.03.12 召開第二次標準符號參編會議小組 

104.03.14 辦理第 20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北區 104/3/6~3/8 

104.03.17 
參加經濟部標準局檢驗局第一組舉辦「召開土木工程及建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 104 年第 6 次會議」 

104.03.17 參加基隆市公會舉辦「召開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4.03.19 參加新北市公會舉辦「假狀元樓餐廳舉辦新春聯誼餐會」 

104.03.22 參加宜蘭縣公會舉辦「本會假米爾一館餐廳召開第十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04.03.25 
參加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舉辦「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舉行 2015 年

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暨 LED 製程展，敬請蒞臨指導。」 

104.03.25 辦理金創獎工程管理類作品現場評選 

104.03.26 參加電機技師公會舉辦「召開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04.03.28 
參加辜長江次男辜國興與新北市淡水區莊麗華小姐長女佩璇舉行結婚典禮，恭

請闔第光臨。」 

104.03.28 參加專技學會舉辦「本會舉辦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隱城沙龍設計講座。」 

104.03.30 召開第 8 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會及法規委員會 

104.04.01 
參加 2015 全球採購夥伴大會舉辦「假南港展覽館 4 樓 L 區門廳舉行「2015 全

球採購夥伴大會」開幕典禮。」 

104.04.07 召開第 5 屆金創獎作品決選會議 

104.4.9-10 參加內政部舉辦「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職業團體系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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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4.10 TTQS 第一次到會輔導上課三小時 

104.04.17 
參加台灣照明燈具輸出業公會舉辦「本會假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之二

樓群英堂舉行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恭請蒞臨指導。」 

104.04.18 
參加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舉辦「本會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中正館中正廳召開第

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04.04.21 台中地院鑑定案現場會堪 

104.04.22 召開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四次籌備會議 

104.04.24~ 辦理第 21 梯次回訓換証講習-北區 104/4/24~4/26 

104.04.24 參加省聯合會舉辦「2015 首屆台灣國際建築室內設計建材展邀請。」 

104.04.24. 參加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舉辦 4/24「TID 頒獎典禮 

104.04.28-

30 

參加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舉辦「節能技術與 ESCO 論壇暨節能設備展

(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4F)」 

104.04.30 TTQS 第二次到會現場輔導三小時 

 

 

 

 

 

貳.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財務委員會   吳戊榮 主委 

  案由：修正 104 年度歲出歲入預算表，提請審議。 

  說明：1.有關 104 年度收支預算表，經 103 年 10 月 29 日第 8 屆第 3 次理

監事聯席會通過。 

       2.因省聯合會於 103 年 6 月 20 日行文退出全聯會，並經其第 8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決議自 104 年退出全聯會，故修正本會 104 年預算書

會員代表自 142 人改為 98 人來編列預算。 

      3.另經第 8 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討論，追加各委員會預算共計

30 萬元，修正後預算書如附件四，第 17 頁。 

 辦法：通過後，提會員大會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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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會務委員會 

 

  案由：有關改派會員代表案，請討論? 

  說明：1.台北市公會會員 46 名、新北市 19 名、桃園市 9 名、台南市 7 名，

持原派。 

        2.高雄市公會原派 17 名代表，其中沈沛霖、徐立聲、蔡宗武三名

改派為尤嘉明、馬韻婷、曾淑茵三名代表。 

        3.共計會員代表人數為 98 名(如附件五，第 18~23 頁)。 

  辦法：通過後，向內政部報備並通知參加第 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法規委員會 陳俊明 主委 

 

  案由：修正鑑定委員會執行辦法，請討論? 

  說明：1.經 103 年 12 月 18 日及 104 年 3 月 30 日法規委員會討論後提理

監事會追認。 

        2.因原鑑定收費偏低成本不敷，故調整收費基準，基本費由 3 萬調

為 5 萬元，鑑定費依工程款 3%收費，如附件六，第 24 頁。 

  辦法：通過後，追認並交該委會員對外執行。 

  決議：通過。  

 

 

 

 

 



第 8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7 

第四案          提案人:會務發展委員會  陳銘達 主委 

案  由:第 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  明:1.經第 8 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會討論本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洪晉鈺理

事擔任籌備委員會執行長。 

       2.第 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時間訂於 104 年 5 月 15 日(五)上午

10:30 地點在世貿展覽館二樓會議室。 

       3.大會預算 35 萬元如下: 

項目 預算 

1. 午餐費 500*150 份(含中國裝飾協會)    75,000 

2.場租 2 樓會議室    16,275  

3.禮品 200 份*350 元     70,000  

3.大會手冊 150 份      5,000  

4.大會邀請卡 500 份      9,000  

5.場佈花,胸花,紅布條等 30,000 

6.獎牌新任/卸任 11,340 

7.人力支援 4 名 4,000 

8.郵資等其他 35,605 

9.預備金 50,000 

合計 350,000 

       4.大會行程如下:  

         10:30 報到(接待組/報到組) 

         11:00 大會(貴賓致詞/主席致詞) 

         11:20 頒獎(新任及卸任理事長獎) 

         11:30 工作報告 

         11:40 討論提案 

         12:00 散會(用午餐(餐券 500 元)-世貿 2 樓餐廳-自由點餐 

辦  法:通過後交大會籌備會執行。 

決  議:通過，修正用餐地點在展區內維閣攤位，用外燴方式，若不能時採

第二方案在外餐廳用餐，不在世貿 2 樓。禮品經表決結果採用「三

層保溫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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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人:學術研究委員會 涂明哲 主委 

 

案  由:辦理 TTQS 台灣訓練品質系統-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請討論?。 

說  明:1.辦理台灣訓練品質系統(簡稱 TTQS)執行勞動部補助「產業人才投

資計畫」之目地為: 

(1) 為專技換証回訓講習學員爭取補助百分之八十訓練費用，其餘

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本計畫由勞動部補助每位參加訓練學員

三年內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七萬元-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 6

條辦理)。 

(2) 協助回訓講習招生順利，依勞動部每班 40 人為補助對象，可鼓

勵學員提早報名。 

(3) 除回訓講習外，也可另外辦理教育訓練課程(需符合勞動部執行

規定)。 

(4) 成為 TTQS 訓練單位，評鑑優異者，每年補助 20~100 萬元。 

      2.成為辦理 TTQS 訓練單位的工作內容，如回訓講習業務一樣，請參

閱附件七，第 25~26 頁，需增加至少 1 名專案人員辦理。 

      3.申請 TTQS 評鑑通過後才能辦理，首先必需經過理監事會同意及會

員代表大會同意，才能提出申請 TTQS 評鑑。以目前的程序為前

期準備工作，年底時正式提出申請成為「TTQS 訓練機構」，正式

運作於明年度配合回訓講習之學費補助，敬請討論是否辦理 TTQS

業務? 

辦  法:通過後聘任會務人員 1 名，並著手預備工作，爭取成為 TTQS 訓練

機構並與回訓講習作業配合執行。 

決  議:通過。申請下來時撥獎金三萬給劉秘書做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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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人:室內設計暨材料大展專責委員會 康文昌 主委 

  案由：有關 2016~2018 年度「台灣室內設計雜誌」、「台灣室內設計。材

料大展」執行單位請討論? 

 說明：1.經第 8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決議 2016 年度辦理設計展前先辦理合

作單位公開評選，並於 104 年 3 月 30 日在常務理監事聯席會中

進行評選，僅一家「宏觀視野股份有限公司」參加策展執行公司。 

        2.經常務理監事會討論，由宏觀公司執行 2016~2018 年設計展及雜

誌發行，另請宏觀公司就 2016~2018 年設計展計劃增加各大專院

校參加展出及學生參觀展覽之事宜。 

        3.提理監事會討論，2016~2018 年「台灣室內設計雜誌」、「台灣

室內設計。材料大展」執行單位是否交由宏觀公司執行請討論? 

  辦法：依第 8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決議及常務理監事會評選通過，由宏觀

視野公司行 2016~2018 年設計展及台灣室內雜誌期刊發行。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室內設計技師證照委員會    江建平 主委 

 

案  由:有關「室內設計技師法」之執業範圍提交內政部案，請討論? 

說  明:1.經 103 年 10 月 28 日於台南召開各地公會「室內設計技師法」協

商會通過修正執業範圍為「室內設計技師之執業範圍為從事室內

空間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研究、測繪、分析、規劃、設計、監造

及鑑估；室內工程之施工、製造、估價、管理及檢測等業務；惟涉

及建築物用途主要構造及設備、防火避難設施，或修建過半之建築

物變更時，須交由建築師或其他相關技師辦理。」 

       2.經 103 年 12 月及 104 年 3 月邀請建築師全聯會協商，但建築師一

直推托有事沒空協商。 

辦  法:直接將修正後「室內設計技師法」之執業範圍交內政部審查。 

決  議:通過，行文給工程會、內政部副本知會各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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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人: 劉東澍 常務理事 

案  由:成立「室內裝修發展委員會」，主要任務為研究本業「室內設計規

範」、「室內設計技術規則」及「台灣室內設計發展史」請討論? 

說  明:1.經第 8 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會討論，將原「室內設計相關証照委

員會」修正為「室內裝修發展委員會」，主要任務為研究本業「室

內設計規範」、「室內設計技術規則」。關於「台灣室內設計發展

史」可交由台灣室內設計雜誌做專題報導。 

      2.有關向建研所爭取 105 年度各項政府科技計畫研究課題，新增「室

內設計規範」、「室內設計技術規則」之研究與經費補助，請依附

件八，第 27 頁格式提供相關研究課題建議，於 104 年 5 月 20 日

前提出。 

      3.聘請該委員會主委一名，請討論?。 

辦  法:通過後，請該委員會於 5 月 14 日前提出究課題建議內容。 

決  議:通過 1.成立籌備委員會，主委人選由謝坤學擔任。並請主委先籌組

委員會討論相關主題名稱等等，待下次理監事會提出討論。

待委員會籌組研究後評估是否以專案向建研所申請研究與

經費補助案。 

           2.有關「台灣室內設計發展史」交由台灣室內設計雜誌做專題

報導。 

            

 

 

第九案          提案人: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訓練委員會  

 

案  由:有關省聯合會退出全聯後辦理回訓相關事宜討論案?。 

說  明:1.有關省聯合會退出全聯，自第 1-21 梯其回訓利潤應如何分配?省聯

佔的比率為 113 人/1933 人=5.85%         

公會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省聯合會 高雄市 台中市 台南市 總合計 

人數合計 949 140 54 113 343 225 109 1933 

比率 49.09% 7.24% 2.79% 5.85% 17.74% 11.64% 5.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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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省聯，每梯次大約只有 1~2 名學員報名參加，未來應如何辦

理? 

辦  法:通過後，省聯各地方公會會員自行向各地協辦公會報名，納入各地

協辦公會服務範圍，參與行政作業費及利潤之分配。 

決  議:通過 1.依省聯繳交會費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權利義務亦至 12 月

31 日止，此 113 人依比率 5.85%分配利潤。 

           2.自 104 年起省聯退出全聯會，其所屬各地方公會自行向各協

辦單位報名，服務行政費用及利潤撥付各協辦單位。  

 

 

 

第十案          提案人:公共關係委員會     林烱輝 副理事長 

 

案  由:辦理國內自強活動暨理監事聯席會請討論案?。 

說  明:1.辦理年度國內自強活動配合召開理監事會議，地點國內二天一夜

(附件九，第 28~32 頁)或離島三天二夜如附件九，第 33~40 頁。請

討論? 

       2.提撥補助金額為 20 萬元。 

辦  法:通過後交委員會執行。 

決  議:通過辦理三天二夜國內自強活動，地點在東部，交委員會規劃行程

及執行。 

 

 

 

第十一案            提案人: 會務委員會 陳銘達 主委 

案  由:修改相關章程討論案? 

說  明:1.經第 8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決議全部章程之修正授權會務委員會就

修改相關章程條文逐條討論，經常務理、監事會討論後，再提下次

理事會討論。 

       2.章程修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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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8-5 理監事會 

修正內容 

第八條：本會以中華民國省、市室

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

會)為會員。 

第八條:  

     本會以直轄市室內設計裝

修商業同業公會及省、縣

(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

公會為會員。 

     縣(市)公會得為本會觀察會

員。 

第九條：本會會員非經解散，不得

退會。 

第九條: 

刪除 

第十一條：本會會員得選派會員

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代表人數以每團

體會員最近一期(當年或前一年

度)有效會員，且報社會局(處)備

查名冊為準；採基數計算。每 25

人為一計算基數，會員代表人數

總計為浮動人數，且以四捨五入

計算。(如會員 37 人，派一名代表

人數，會員 38 人，派二名位代表

人數)，但為保障地方公會權益最

低派三名代表(該團體可自動選擇

1 或 2 名)。註:省聯合會會員人數

含所屬地方公會會員總和計算

之。(相關預算編列與執行方式待

各縣、市政府正式合併為直轄市

後，次年開始執行之。) 

至於本會出席上級團體之會員代

表，應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就會員

代表中推派之，但不限於理、監

第十一條：本會會員得選派會員

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代表人數以每團

體會員最近一期(當年或前一年

度)有效會員，且報社會局(處)備

查名冊為準；採基數計算。每 25

人為一計算基數，會員代表人數

總計為浮動人數，且以四捨五入

計算。(如會員 37 人，派一名代表

人數，會員 38 人，派二名位代表

人數)， 

至於本會出席上級團體之會員代

表，應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就會員

代表中推派之，但不限於理、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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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辦  法:通過後提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決  議:通過，修正第八條本會以直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及省、

縣(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縣(市)公會得為本會觀察會員。 

 

 

 

散會 

 


